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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及 送 達

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產業商字第1136015538號

主旨：鴻基國際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等64家公司(詳如附件清冊)，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

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，經本府以113年4月11日府產業商

字第113360224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，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

送達。

依據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府113年4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22400號等函。

二、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，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，親自攜帶國民身

分證及印章洽領，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，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

（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）。

市長  蔣萬安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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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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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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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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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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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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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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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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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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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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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張
家
禎

14
25
11
27

34
宇
敬
國

際
有
限
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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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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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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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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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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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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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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晟
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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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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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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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府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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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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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
業
商
字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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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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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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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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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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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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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陳
專
銘

23
24
96
62

35
衫
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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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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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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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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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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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劉
明
仁

29
52
69
60

16
飛
創
廣

告
有
限
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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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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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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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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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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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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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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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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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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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莊
裕
翔

39
85
04
68

91
芙
蓉
苑

貿
易
有

限
公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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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黃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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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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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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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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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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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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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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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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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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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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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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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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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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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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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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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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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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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府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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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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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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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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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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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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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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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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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1
33
60

25
1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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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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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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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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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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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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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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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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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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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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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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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永
管

理
顧
問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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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
錢
陳
美

42
83
50
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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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園
企

業
有
限

公
司

廖
作
仁

43
83
07
33

24
妤
呈
企

業
有
限

公
司

何
昌
羽

44
83
69
39

42
嘉
衛
機

電
有
限

公
司

郭
嘉
慧

45
24
71
13

89
沃
特
機

器
有
限

公
司

李
宗
泰

46
83
17
08

46
繽
羽
辰

驊
妙
石

有
限

公
司

鄧
羽
君

47
83
36
53

21
華
悅
整

合
行
銷

有
限

公
司

吳
尚
育

48
83
19
97

24
配
配
品

牌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田
維
瀚

49
83
38
28

40
呈
儀
國

際
有
限

公
司

林
鈞
諒

50
83
25
05

02
衛
能
股

份
有
限

公
司

張
晉
嘉

51
90
77
22

73
老
佛
爺

企
業
有

限
公

司
吳
柏
輝

52
90
82
99

44
林
山
國

際
貿
易

有
限

公
司

張
承
斌

53
90
84
94

08
五
福
貿

易
有
限

公
司

廖
文
順

54
90
70
13

07
貳
玖
道

場
有
限

公
司

鄭
博
仁

55
91
11
47

61
贏
客
服

有
限
公

司
KI
M 
SU

NG
 P
IL

56
91
10
31

46
君
悅
室

內
裝
修

有
限

公
司

沈
冠
謙

57
90
51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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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安
有
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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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吳
柏
謙

58
90
66
77

58
東
林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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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業

投
資

顧
問
有
限

公
司

方
威
然

59
90
54
63

54
興
德
隆

國
際
有

限
公

司
孫
祥
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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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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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康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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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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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陳
福
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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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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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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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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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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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1
33
60

28
2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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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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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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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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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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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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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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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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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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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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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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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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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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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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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60

27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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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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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府
產

業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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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1
33
60

27
2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7
30
0號

案
由

：
M1
92

批
號

：
11
25

0

處
分
函

日
期
及

文
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6
5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6
6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6
70
0號
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6

01
55

38
號

廢
止
公

司
登
記

刊
登
臺

北
市
政

府
公

報
清

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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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表

日
期
:
11
3/

05
/1
3

頁
  

  
次
：
4

序
號

統
一
編

號
公
  
司

  
名
  

稱
負
責
人

61
90
25
77

12
友
順
金

屬
有
限

公
司

韋
力
誠

62
90
25
83

31
日
玥
咻

咪
貿
易

有
限

公
司

蔡
文
慶

63
90
33
03

06
潤
金
實

業
有
限

公
司

朱
柏
叡

64
16
62
33

34
易
通
聯

合
電
訊
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
鍾
瑞
祥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8
60
0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8
70
0號

11
3年

05
月
03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8
80
0號

共
計

：
64
筆
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6

01
55

38
號

廢
止
公

司
登
記

刊
登
臺

北
市
政

府
公

報
清

冊
案
由

：
M1
92

批
號

：
11
25

0

處
分
函

日
期
及

文
號

11
3年

04
月
11

日
府
產

業
商
字

第
11
33
60

28
50
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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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
地址：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

5樓

承辦人：楊雅麟

電話：02-27590666分機6426

傳真：02-27599687

電子信箱：nk6043@gov.taipei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停字第1133061774號

主 旨：公示送達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3年4月份上旬26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

未領公告清冊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3年5月8日北市停管字第1133061196號

公告續辦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刊登公報)

局長  謝銘鴻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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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　公告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停管字第1133061196號
附件：公告清冊1份 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113年4月份上旬26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未領
公告清冊。  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
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。   

公告事項：　
一、公告期間：3個月(本公告刊登之日起)。   
二、本案經本處以雙掛號郵寄通知案內車輛所有人，惟尚有函
件無法送達或車主行方不明，爰依規定辦理公告。   

三、旨揭公告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車輛，目前仍留置公有撫
遠逾期車輛放置場(電話：02-27616571，地址：臺北市
松山區撫遠街419-1號旁)保管待領，請各權利關係人自
公告日起3個月內，依規定繳納所積欠停車費、拖吊移置
費、保管費後領取車輛，逾期仍未認領或無人認領者，即
依法公告拍賣，所得價款扣除車輛違規之移置費、保管費
、停車欠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。   

處長  李昆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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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
拖吊原因 車牌號碼 車主姓名 車種

車身號碼或引

擎號碼
廠牌

出廠年

月

掛號通

知日期

1
久停停車

格
7D-8922 周○康

自用小

客車

WBAAN35060NE

30134
BMW 200101

1130409

025278

2
久停停車

格
8809-RF 蘇○生

自用小

客車

4G18ETM00053

7
中華 200704

1130409

025276

3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2053-X2 莊○通 汽車
JM3LW28J8405

16222
MAZDA 200401

1130419

025338

4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ATL-5732 張○榕 汽車
WVGZZZ5NZ9W0

70013

VOLKSW

AGEN
200812

1130419

025340

5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AVS-5578 鍾○萱
自用小

客車

WDDKJ5GBXAF0

44554

Merced

es-

Benz

201003
1130416

025323

6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BKH-3605 張○全
自用小

客車
5E1008609 國瑞 199705

1130419

025339

7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SZ-7917
瀧○○業

有限公司

自用小

客車

XAE00E1PZ030

642
TOYOTA 199212

1130419

025337

8 酒後駕車 0928-TH 李○彰
自用小

客車
VQ23J017148 日產 200708

1130419

025328

9 酒後駕車 1300-L8 林○娟
自用小

客車
MR18054807S 日產 201204

1130419

025329

10 酒後駕車 2268-QG

S○○ATTO

SORBELLIN

E FLEITAS

ONIEVAROD

RIGO

自用小

客車

WBAVC31000VC

70426
BMW 200609

1130416

025305

11 酒後駕車 AYH-5552 陳○
自用小

客車
G18TEA00078Y 納智捷 201309

1130416

025306

12 酒後駕車 BAS-9973 陳○杰
自用小

客車

JM7GL4S29H11

18829
MAZDA 201702

1130412

025284

臺北市停車管理工程處113年4月上旬違規
被拖吊車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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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酒後駕車 BBK-0020 楊○珍
自用小

客車

WBAFA53501LM

62406
BMW 200107

1130409

025255

14 酒後駕車 BJC-9062 黃○鑫
自用小

客車
62414136D 馬自達 200605

1130409

025251

15 酒後駕車 BPM-5571 李○儀
自用小

客車

WDC1569431J0

50448

Merced

es-

Benz

201408
1130416

025308

16 酒後駕車 BUV-9713 游○呈
自用小

客車

WDD2040481A7

48367

Merced

es-

Benz

201206
1130419

025331

17
久停停車

格
7722-KG

銘○○械

有限公司

自用小

客貨
C12SC059772 中華 200506

1130409

025277

18 酒後駕車 6161-GV 連○琪
自用小

客貨
4G63R080678 中華 200403

1130412

025280

19 酒後駕車 6292-VJ
鼎○○潔

有限公司

自用小

貨車
4G64V02875A 中華 200905

1130409

025256

20 酒後駕車 BGR-0769 高○駿
自用小

貨車
D4CBL058068 三陽 202008

1130419

025330

21 一般違停 BET-677 李○珠 重機
SD25KA-

105243
光陽 200009

1130416

025315

22 一般違停 BQC-091 梁○旺 重機 KC247658 三陽 200301
1130409

025264

23 一般違停 LG9-881 王○ 重機
SG20AB-

144813
光陽 200112

1130416

025314

24 一般違停 NCV-3183 王○翔 重機 E32GE-033780 山葉 202005
1130409

025266

25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825-CMX 蔡○員 重機
SG20AB-

A05862
光陽 200803

1130412

025295

26

未懸掛號

牌於道路

停車

MUW-5300 連○慧 重機
SE22CA-

113972
光陽 201904

1130412

025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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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社老字第11330780122號

主旨：預告「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」第三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修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。

二、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。

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陳

述意見或洽詢：

(一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。

(二)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2樓。

(三)聯絡人：胡皓鈞先生。

(四)電話：02-27208889分機1679。

(五)電子信箱：ac6308@gov.taipei。

市長  蔣萬安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3 年第  92  期

10



「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」第三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 

總說明 

    按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致送自治條例（下稱本自治條例）第四條

規定：「敬老禮金之發放級距如下：一、六十五歲以上未滿七十五歲

者。二、七十五歲以上未滿八十五歲者。三、八十五歲以上未滿九十

九歲者。四、九十九歲以上者。前項發放級距於原住民族長者適用時，

按各款規定年齡降低十歲。第一項各級距發放金額，由市政府訂定辦

法規定之。……」為使本市敬老禮金發給各級距發放金額有所依據，

爰依上開第三項規定之授權，於一百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

「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」，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。 

  為落實提高八十五歲至九十八歲（原住民七十五歲至八十八歲）長

者重陽敬老禮金政策，爰擬具本標準第三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。其修

正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 為提高八十五歲至九十八歲（原住民七十五歲至八十八歲）長

者重陽敬老禮金之發放金額，將現行新臺幣（下同）一千五百

元修正為三千元，爰新增第二款規定，並將現行第二款之款次

遞移。(修正草案第三條) 

（二） 茲以本次修正條文有另行訂定第三項施行日之必要，爰依法制

作業體例，增訂第三項規定，明定本標準修正條文自０年０月

０日施行。(修正草案第五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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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」 

第三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 三 條 

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

重陽敬老禮金各級距之發放金

額如下： 

一、 六十五歲以上未滿七十五

歲及七十五歲以上未滿八

十五歲者：新臺幣一千五

百元。 

二、 八十五歲以上未滿九十九

歲者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三、九十九歲以上者：新臺幣

一萬元。 

第 三 條 

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

定重陽敬老禮金各級距之發

放金額如下： 

一、六十五歲以上未滿七十

五歲、七十五歲以上未

滿八十五歲及八十五歲

以上未滿九十九歲者：

新臺幣一千五百元。 

二、九十九歲以上者：新臺

幣一萬元。 

一、為提高八十

五歲至九十

八歲（原住

民七十五歲

至 八 十 八

歲）長者重

陽敬老禮金

之 發 放 金

額，將現行

新臺幣（下

同）一千五

百元修正為

三千元，爰

新增第二款

規定。 

二、現行第二款

之 款 次 遞

移。 

第 五 條 

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

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

月二十四日修正之條文，自發

布日施行。 

本標準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

修正之第三條條文，自０年０

月０日施行。 

第 五 條 

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

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

行。 

茲以本次修正條

文有另行訂定第

三項施行日之必

要，爰依法制作

業體例，增訂第

三項規定，明定

本標準修正條文

自０年０月０日

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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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社團字第1133079179號

主旨：臺北市中正區金龍興社區發展協會，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，會務停頓已

逾6年，經本局以113年3月11日北市社團字第1133061024號函依法解散，並註銷該

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。

依據：人民團體法第5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解散之團體名稱：臺北市中正區金龍興社區發展協會。

二、解散團體之立案證書：北市社區字第0465號。

三、旨揭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，不得以協會名義對外發文，所負之債權、債務悉依

人民團體法、民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局長  姚淑文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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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社團字第1133079202號

主旨：臺北市萬華區瓏山社區發展協會，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，會議停頓已逾

6年，經本局以113年3月11日北市社團字第1133060340號函依法解散，並註銷該團

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。

依據：人民團體法第5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解散之團體名稱：臺北市萬華區瓏山社區發展協會。

二、解散團體之立案證書：北市社七字第09243068800號。

三、旨揭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，不得以協會名義對外發文，所負之債權、債務悉依

人民團體法、民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局長  姚淑文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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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社團字第1133079196號

主旨：臺北市萬華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，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，會務停頓已逾

9年，經本局以113年3月11日北市社團字第1133060338號函依法解散，並註銷該團

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。

依據：人民團體法第5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解散之團體名稱：臺北市萬華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。

二、解散團體之立案證書：北市社七字第36500號。

三、旨揭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，不得以協會名義對外發文，所負之債權、債務悉依

人民團體法、民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局長  姚淑文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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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
地址：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

26號

承辦人：丘淑娟

電話：23752100#1509

傳真：2311-6412

電子信箱：aj5764@gov.taipei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33066270號

主 旨：檢送本局松山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

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據本局松山分局113年5月8日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330500631號函辦理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惠請刊登市府公報)

副 本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

局長  張榮興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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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　公告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330500632號
附件：清冊1份(計1頁)   

主旨：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謝鎧仰等14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(計1頁)。   

依據：　

一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   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、81條。   

公告事項：　

一、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，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

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
裁決書。   

二、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，自公示送達生效(登載市府公報
滿20日)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，本分局將依法移
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。   

分局長   林明志
 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3 年第  92  期

17



序

號

受處分

人姓名

出生

年份

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裁決書字號及件數

(處分主文)
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

1 謝鎧仰 70年 A12392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258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2 謝祥雲 52年 A12293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1L4I493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3 孫予儀 70年 A12621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ZWU51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4 林桂竹 44年 A21002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1L5B25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5 謝浥渲 61年 A22180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3695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6 趙雅禎 79年 B22275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ZWS996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7 馮同琪 44年 F10215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2541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8 方蓮水 43年 F10421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1L4N41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9 王斌賢 58年 F12121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1L3G087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10 吳賴宗 59年 F12258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1504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11 蘇盟欽 66年 F12409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1L4B003號等計3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12 侯翔嚴 66年 F12415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W840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13 徐曼寧 49年 K22003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2557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14 蔡少卿 52年 V12002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LQW841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松山分局

以下空白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公示

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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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
地址：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

26號

承辦人：丘淑娟

電話：23752100#1509

傳真：2311-6412

電子信箱：aj5764@gov.taipei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33066513號

主 旨：檢送本局萬華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

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據本局萬華分局113年5月9日北市警萬分交字第11330324832號函辦理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惠請刊登市府公報)

副 本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

局長  張榮興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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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　公告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萬分交字第1133032483號
附件：送達名冊1份   

主旨：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黃鎮松等24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(計2頁)。   

依據：　

一、違反道路交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   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、81條。   

公告事項：　

一、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，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決室

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裁決
書。   

二、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，自公示送達生效(登載市府公報
滿20日)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，本分局將依法移
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。   　

分局長 董欣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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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
受 處 分 人

姓 名

出生

年份
身分統一編號

裁 決 書 字 號 及 件 數

( 處 分 主 文 )

文 書 保 管

機 關
備註

1 黃鎮松 55年 U12070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T7A43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 邱稘順 50年 N12177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T2L711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3 張武仁 48年 K12077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ZPX828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4 徐子超 86年 H12494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PC816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5 廖惠玲 51年 A22173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2ZPR340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6 許志勇 45年 A12166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3Z614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7 廖品涵 73年 A22905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2ZPR339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8 張魏淑勉 48年 B22089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T92182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9 何奕廷 75年 C12117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PO76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0 王有利 52年 F12050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4ZPA701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1 王世文 66年 F12396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T6B296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2 蘇國興 40年 A10026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5K900號等計3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3 鄭清海 47年 A11097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2TOP050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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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
受 處 分 人

姓 名

出生

年份
身分統一編號

裁 決 書 字 號 及 件 數

( 處 分 主 文 )

文 書 保 管

機 關
備註

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公示

14 徐嘉勝 63年 A12215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6J563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5 呂揚綜 66年 A12219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6M43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6 孫子儀 70年 A12621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QA612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7 林姵螢 58年 A22190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O9974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8 林晉价 62年 F12331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P9994號等計3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19 林正三 57年 G12010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TOR26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0 江山清 72年 G12148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5K894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1 吳麗花 41年 M20101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1ZPY49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2 何金龍 43年 N10129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3E180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3 陳耀源 48年 N12108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6M396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24 林士量 79年 F12726****
北市警萬分交裁字第

A00T6M387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萬華分局

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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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健字第11330213571號

主旨：預告「臺北市信義區『香堤廣場』周邊戶外區域，自113年6月1日起為除吸菸區外

全面禁止吸菸場所，同時廢止本局105年9月8日北市衛健字第10536148100號公告

」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菸害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為維護民眾健康權益，建構戶外無菸環境，本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

4款規定，預告臺北市信義區「香堤廣場」周邊戶外區域，自113年6月1日起為除

吸菸區外全面禁止吸菸場所（禁菸範圍示意圖如附件）。

二、實施禁菸措施之範圍，係位於本市信義區松高路、松智路、松壽路及松高路20巷

間之區域，包括香堤大道、香堤大道廣場、松壽廣場、新光三越百貨台北信義新

天地A8館、A9館、A11館之1樓騎樓及地下1樓出入口周邊、微風松高之1樓騎樓及

面松高路門口之前方廣場、寒舍艾麗酒店松高路門口之前方廣場、及實施禁菸措

施區域內之周邊人行道。

三、屆時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將依菸害防制法第40條第2項規定，處新臺

幣 2 , 0 0 0 元 以 上 1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本 案 另 載 於 本 局 網 站 （ 網 址

：https://health.gov.taipei）公告網頁。

四、本公告禁菸場所之違規吸菸行為人稽查取締，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執行，後續行政

處分、行政救濟、行政執行等事宜，由本局執行。

五、本公告實施之日起，同時廢止本局105年9月8日北市衛健字第10536148100號「臺

北市信義區『香堤廣場』周邊戶外區域，自105年10月1日起為除吸菸區外全面禁

止吸菸場所」公告。本公告較105年之公告，係新增將「松高路20巷之人行道」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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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禁菸範圍。

六、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，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7日內陳述意見

或洽詢：

(一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。

(二)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西南區2樓。

(三)傳真：（02）87884560。

(四)電子郵件：ue7516@gov.taipei。

(五)電話：1999（外縣市請撥02-27208889）分機1812。

(六)聯絡人員：鄭亘佑。

局長  陳彥元  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3 年第  92  期

24



臺北市信義區「香堤廣場」周邊戶外區域禁菸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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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心字第1133030066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局113年5月16日北市衛心字第1133030065號意見陳述函（113年5月

15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、輔導或教育），應送達蘇世峰君（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：A13158****）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查當事人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

送達。

二、應送達之函文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領取。

三、上開送達，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，自最後

刊登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效力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。

(一)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。

(二)電話：1999（外縣市02-27208889）分機1887。

(三)聯絡人員：龍老師。

局長  陳彥元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3 年第  92  期

26

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心字第1133030068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局113年5月17日北市衛心字第1133030067號意見陳述函（113年5月

15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、輔導或教育），應送達林冠仲君（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：A13305****）函文正本1件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查當事人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

送達。

二、應送達之函文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領取。

三、上開送達，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，自最後

刊登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效力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。

(一)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。

(二)電話：1999（外縣市02-27208889）分機1887。

(三)聯絡人員：龍老師。

局長  陳彥元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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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府都新字第11260226221號
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內湖

區文德段一小段192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書圖

，並訂於民國113年6月3日舉辦本案公聽會。

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、第48條、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：

(一)展覽日期：自民國113年5月16日起，至113年6月14日止，公開展覽30日。

(二)展覽地點：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

政公告」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)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、臺北市內湖區公所、臺

北市內湖區紫陽里辦公處公告欄。

二、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：

(一)展覽日期：自民國113年5月16日起，至113年6月14日止，公開展覽30日。

(二)展覽網址：https://uro.gov.taipei/。

(三)查詢方式：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，並輸入本案資料搜

尋即可。

(四)注意事項：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，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

關規定辦理，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三、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：

(一)公聽會日期：民國113年6月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。

(二)公聽會地點：本市內湖區紫星區民活動中心（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20號

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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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

（https://uro.gov.taipei/）。

四、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（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

，https://uro.gov.taipei/）。

五、張貼處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政公告」

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，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

覽)。

(二)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。

(三)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。

(四)臺北市內湖區紫陽里辦公處公告欄。

(五)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（不含附件）。

(六)刊登新聞紙3日。

市長  蔣萬安  請假

副市長  李四川  代行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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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都新字第11360037441號

主旨：公告第四次公開展覽福容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大安

區瑞安段二小段499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書圖，並訂於民國

113年5月24日舉辦本案第四次公聽會。

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、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：

(一)展覽日期：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，至113年5月31日止，公開展覽15日。

(二)展覽地點：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

政公告」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)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、臺北市大安區公所、臺

北市大安區龍陣里辦公處公告欄。

二、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：

(一)展覽日期：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，至113年5月31日止，公開展覽15日。

(二)展覽網址：https://uro.gov.taipei/。

(三)查詢方式：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，並輸入本案資料搜

尋即可。

(四)注意事項：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，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

關規定辦理，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三、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：

(一)公聽會日期：民國113年5月2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30分。

(二)公聽會地點：本市客家文化會館（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）。

( 三 )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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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uro.gov.taipei/）。

四、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（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

，https://uro.gov.taipei/）。

五、張貼處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政公告」

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，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

覽)。

(二)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。

(三)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。

(四)臺北市大安區龍陣里辦公處公告欄。

(五)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（不含附件）。

(六)刊登新聞紙3日。

市長  蔣萬安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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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都新字第1136011407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臺北市政府113年2月20日府都新字第11260254983號函予高道明君等4人

。

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、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、第19條之

1第1款第1目、29條、第29條之1第1款第2、4、6目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

、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告日期：20日(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)。

二、有關悅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變更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四小段

366-3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，准予核定實施，因

違占戶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定函無法送達，特此公示送達。

三、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(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)，前往臺

北市都市更新處(承辦人：葉冠承，電話：02-27815696轉3072，地址：臺北市中

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)領取。

四、張貼處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政公告」

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)。

(二)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。

(三)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。

市長  蔣萬安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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悅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變更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四小段

366-3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」，准予核定實

施違占戶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。 

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

高道明 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○巷○弄○號 

蘇振武 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○巷○弄○號 

郭連吉 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○巷○弄○號 

李茂禮 100051 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○鄰南海路○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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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243602號

主旨：公告郭秉樺建築師事務所郭秉樺建築師開業證書。

依據：建築師法第10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建築師姓名：郭秉樺。

二、身分證字號：F12741ＯＯＯＯ。

三、開業證字號：工師業字第B002790號。

四、事務所名稱：郭秉樺建築師事務所。

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信安街165號6樓。

六、建築師證書：建證字第008764號。

七、備註：開業登記。

局長  王玉芬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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